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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0】第 16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 2020 年 1月 17 日，你公司对外披露《关于公司股东签署<股份转

让意向书>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，你公司控股股东

福建海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诚投资”）及其一致行动人拟

将公司控制权转让予黑石投资咨询（平潭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黑

石投资”）。3月 3 日，你公司对外披露《关于公司控股权转让终止的

公告》，经交易双方协商，海诚投资与黑石投资决定终止本次控股权

转让交易。同日，你公司对外披露《关于公司股东签署<股份转让框

架协议>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，你公司控股股东海

诚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5,720 万股股份（占公司

股份总数的 22%）转让给江西嘉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

西嘉维”），每股转让价格 9.62 元，较 3 月 2 日公司股价收盘价溢价

69%。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认真核查以下事项并做出说

明。 

1、你公司控股股东与黑石投资终止控制权转让的具体原因，请

说明本次控股权转让终止事宜，控股股东是否需承担违约责任或是否

存在有其他利益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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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公司控股股东海诚投资与江西嘉维关于每股转让价格的定价

依据以及合理性，拟转让价格较 3 月 2 日公司股价收盘价溢价 69%

的原因以及合理性。 

3、请补充披露江西嘉维的基本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注册时间、

注册地、主营业务情况；结合江西嘉维的背景情况、资金实力，补充

披露江西嘉维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，是否存在杠杆收购上市公司股权

的情形。 

4、请自查并说明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

属近六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。同时，请说明未来六个月，你公

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%以上的股东是否有减持计划，

如有，请说明具体内容。 

5、请自查你公司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，说明

是否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原则的事项。 

6、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

并在 2020 年 3 月 11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

抄报福建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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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